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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架構 
一、分配原則及決定過程： 

(一)學習節數分配原則 
1.教育部頒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有關領域學習節數之相關規定。 
2.考量親師生之期望，透過各項會議達成領域節數分配的共識。 
3.配合學校實際狀況並考量學生應習得的基本能力及教師專長作適當的分配。 
4.落實學校本位課程願景及學校本位課程能力指標。 

  (二)學習節數決定過程 
1.教務處依課程綱要有關領域學習節數規定，配合學校作息情形先預定各領域節數。 
2.教師透過學年會議、領域會議進行討論。 
3.修正方案提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後決議。 
 

二、學習節數規劃說明：  
(一)學習節數規劃原則： 
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綱(108 課程綱要)規定，各學年學習節數列表如下： 

      節數 
年級 學習總節數 部定課程 

(領域學習課程)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依據 

一、二 23 20 3 

十二年國教課綱 三、四 29 25 4 

五、六 32 26 6 

 
(二)各領域學習節數表 

本校依照課程綱要之規定，各年級各領域學習節數安排如下： 

 
一、二年級 

節

數 
 
 
年 
級 

部定課程 
(領域學習課程)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學 
習 
總 
節 
數 

語文 數
學 

健
康
與
體
育 

生活課程 實小時間 

本
國
語
文 

本
土
語
文 

\

新
住
民
語
文 

社
會 

藝
術 

自
然
科
學 

寰
宇
小
學
堂 

實
小
時
光
機 

/

嬉
遊
植
物
園 

校
徽
知
多
少 

/

漫
步
植
物
園 

一 6 1 4 3 6 2 1 
23 二 6 1 4 3 6 2 1 

總計 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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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級 
節

數 
 
 
年 
級 

部定課程 
(領域學習課程)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學 
習 
總 
節 
數 

語文 數
學 

體
育
與
健
康 

社
會 

藝
術 

自
然
科
學 

綜
合
活
動 

實小時間 

國
語
文 

本
土
語
文\

新
住
民
語
文 

英 
語 
文 

讀
議
寫
藝 

寰
宇
小
學
堂 

數
位
世
代 

三 5 1 1 4 3 3 3 3 2 1 2 1 
29 四 5 1 1 4 3 3 3 3 2 1 2 1 

總計 25 4 

 
五至六年級 
節數 

 
 
年 
級 

部定課程 
(領域學習課程) 

校訂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學 
習 
總 
節 
數 

語文 數
學 

體
育
與
健
康 

社
會 

藝
術 

自
然
科
學 

綜
合
活
動 

實小時間 

國
語
文 

本
土
語
文\

新
住
民
語
文 

英

語

文 

玩
美
探
索 

讀
議
寫
藝 

寰
宇
小
學
堂 

玩
轉
生
活
家 

閱
讀
探
究 

數
位
世
代 

五 5 1 2 4 3 3 3 3 2 1 1 1 1 1 1 
32 六 5 1 2 4 3 3 3 3 2 1 1 1 1 1 1 

總計 2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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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訂課程架構： 
 探究 美力 傳承 國際 

低年級 
實小時間 

漫步植物園/嬉遊植物園 
 

實小時間 

校徽知多少 

實小時光機 

寰宇小學堂 

中年級 數位世代  
讀議 

寫藝 
寰宇小學堂 

高年級 數位世代 閱讀探究 玩轉生活家 玩美探索 
讀議 

寫藝 
寰宇小學堂 

呼應總綱 

課程目標 

啟發 

生命潛能 

陶冶 

生活知能 

促進 

生涯發展 

涵育 

公民責任 

課程 

目標 

培養思考能力 

喜歡創新體驗 

關懷生態環境 

掌握表達能力 

豐富美感體驗 

促進獨立思考 

欣賞文化美善 

樂於創作分享 

鼓勵合作行動 

關懷國際事務 

包容多元文化 

培養公民意識 

 
(四)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實施規畫： 

重要議題融入課程項目 配合領域/學年/處室 說明 

家庭教育課程 各學年級任 

輔導室 

1.各年級導師每學年至少規劃 4 小時正式課程

以外的課程及活動。 

2.第 1 學期以「家人關係」為主，第 2 學期以

「家庭生活管理」為主。 

3.需撰寫家庭教育教學計畫 

環境教育 各學年級任 每年 4 小時(總表及課程計畫標示) 

性別平等 各學年級任 每學期 4 小時(總表及課程計畫標示) 

全民國防教育 各學年級任 融入至少一節(總表及課程計畫標示) 

1.海洋教育(永續海洋相關) 

2.生命教育(情緒教育、動保) 

3.品德教育 

4.安全教育（如：安全交通、水

域安全、防墜安全、食藥安全） 

各領域 1.左列各領域議題為 114 學年度需融入領域教

學之重要議題。 

2.請各領域於課程計畫及總表標示出融入議題

（課程計畫和總表要吻合） 

3.108 課綱其他議題可視課程內容標註適合之

議題。 

4.須以非宣導或活動形式辦理。 

  

5.高年級防災教育融入AED相

關教育 

高年級 

健體領域 

6.戶外教育 各年級級任 

(配合國語或綜合課程) 

自然領域 

(配合自然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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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畢業生畢業考後課程與活動規畫： 

    自畢業考結束到畢業典禮之間，除按照既定課表實施課程之外，另規畫學習成果

發表、畢業敬師活動與體育競賽，課程與活動規劃如下： 
週次 行事 承辦單位 相關年級 

十七 
畢業考(英語 數學 社會) 教務處 六年級 
畢業考(國語 自然) 教務處 六年級 

十八 音樂成果發表會 教務處 六年級 

十九 
三對三籃球賽 學務處 六年級 
畢業生謝師感恩活動 輔導室 六年級 
畢業典禮 學務處 六年級 

 
(六)中、高年級書法課程規畫： 

1.本校中高年級書法與圖資課共同安排，每學年一個學期各排 10 節課。 
2.書法課程由專任老師授課。 

    3.課程進行時間規劃如下：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一週~第十週 第十一週~期末 第一週~第十週 第十一週~期末 

三年級 書法 圖資 書法 圖資 
四年級 圖資 書法 圖資 書法 
五年級 書法 圖資 書法 圖資 
六年級 圖資 書法 圖資 書法 

 

 

 

 


